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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财政厅文件福建省水利厅

闽财农〔2021〕30号

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水利厅关于
印发《福建省水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资金

管理办法》等三个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财政局、水利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财政金融局、农

业农村局：

现将《福建省水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《福建省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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灾害防御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《福建省水工程建设与管理专项资金

管理办法》等三个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在

执行过程中有何意见建议，请及时向省财政厅、省水利厅反馈。

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水利厅

2021年 12月 3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Administrator
新财政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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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水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水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

规范性、安全性和有效性，促进我省水利事业可持续、高质量发展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福建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

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水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资金（以下简称“专

项资金”），是指省级财政安排的主要用于安全生态水系、水土保持、

节约用水与水资源管理保护、河湖长制、农村水电绿色发展等方面

的补助资金。专项资金分为对市县转移支付和省本级支出。

第三条 专项资金政策实施期限为三年，到期前由省财政厅会

同省水利厅开展事前绩效评估，报省政府审批重新立项，并制定新

的资金管理政策。

第四条 专项资金管理遵循科学规范、突出重点、注重绩效、

公开透明、强化监管的原则。

第五条 专项资金由财政部门会同水利部门负责管理。

（一）省财政厅负责专项资金年度预算安排，审核专项资金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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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方案，会同省水利厅下达专项资金，监督预算执行，组织开展预

算绩效管理，指导市、县（区）加强专项资金管理等相关工作。

（二）省水利厅负责编报专项资金年度预算，组织相关专项规

划或实施方案编制，研究提出资金分配和任务清单建议方案，会同

省财政厅下达专项资金，组织开展专项资金绩效管理具体工作，指

导市、县（区）加强项目和资金管理等相关工作。

（三）市、县（区）财政部门主要负责专项资金分解下达、审

核拨付、监督检查以及预算绩效管理等工作。

（四）市、县（区）水利部门主要负责相关专项规划或实施方

案编制，项目审查筛选，研究提出专项资金和任务分解建议方案，

负责项目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，做好专项资金监管和预算绩效管理

具体工作。

第六条 省水利厅编制的以专项资金为主要资金渠道的相关

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，商省财政厅同意后印发实施。市、县（区）

水利部门在编制本地区相关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时，征求同级财政

部门意见。

第二章 使用范围

第七条 专项资金支出范围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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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安全生态水系建设，主要用于安全生态水系项目建设。

（二）水土保持，主要用于水土流失综合治理、生态清洁型小

流域建设、水土保持以奖代补、水土保持生态村、小型水保设施等

项目建设；水土保持示范、科教园和监测站点的建设管理、水土保

持信息化建设、水土保持绩效考核评估评价、水土保持监督管理、

水土保持宣传等支出。

（三）节约用水与水资源管理保护，主要用于县域节水型社会

达标建设、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先行示范区建设、节水教育、最严

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落实情况评估、水资源保护、取用水监管能力提

升、节水和水资源管理改革试点、节水和水资源管理基础性工作等

支出。

（四）河湖长制，主要用于河道专管员队伍建设、乡镇交接断

面水质监测、河道管理与保护、河湖长制工作激励、河湖长制基础

夯实、河湖长制信息化建设、水利风景区奖补、幸福河湖建设、河

湖专项整治，闽江流域水葫芦治理等支出。

（五）农村水电绿色发展，主要用于水电站生态改造、安全生

产标准化达标和绿色小水电示范电站创建，以及水电站清理整治、

强化监督等支出。

第八条 专项资金不得用于征地、移民、单位人员经费及公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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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费，交通工具、办公设备购置等与项目建设和维修养护无关的经

常性支出，以及楼堂馆所建设等支出。

第三章 分配下达与管理

第九条 对市县转移支付采取因素法或项目法分配。

（一）因素法的分配因素及权重如下：

1. 目标任务（权重 50%），根据省委、省政府决策部署确定的

水利发展目标任务，以及相关专项规划、实施方案等明确的各地建

设任务量（或投资额）进行测算。

2. 地区财力因素（权重 20%），分三档，各档县财力因素系数

分别为：第一档 0.8，第二档 0.6，第三档 0.3。

3. 绩效因素（权重 30%），根据上年项目实施绩效考评情况、

监督检查结果和水利责任目标考核结果综合确定。

其中，河道专管员奖补资金综合考虑各地河道专管员人数、任

务轻重等因素进行分配，河道专管员人数权重占 60%，管理任务权

重占 40% 。同时，根据各地河湖长制年度考核排名情况进行调整，

对排名倒 1、2、3名的，分别按 20%、15%、10%进行扣减，扣减

总金额的 50%、30%、20%分别用于奖励排名前 1、2、3名。

（二）项目法分配：实行分类分档补助，补助标准附后。省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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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厅结合“十四五”规划、专项规划（实施方案）建立项目库，并在

省水利厅门户网站上公开。项目库实行动态管理，适时更新。

第十条 市、县（区）水利部门按照下年度专项资金申报的具

体要求，结合当地发展需求，在项目库中筛选推荐辖区内下年度拟

实施的项目，于本年度 9月上报省水利厅。

第十一条 省水利厅商省财政厅根据专项资金预算规模、项

目前期工作情况等，对各地上报的项目进行审核，研究提出资金分

配方案。所安排的项目应完成初步设计或实施方案，以及具体实施

计划等各项前期工作，做到专项资金一经下达即可实施。

第十二条 省财政厅会同省水利厅在本年度 10月 31日前将下

年度专项资金按不低于 70%比例提前下达；其余资金待预算批复

后，按规定时间下达。

第十三条 市、县（区）财政、水利部门应当在收到资金文件

后 30天内，将专项资金分解下达至项目县或具体项目，并将资金

下达文件抄送省财政厅、省水利厅。

第十四条 省本级支出纳入部门预算管理，资金拨付按照国库

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执行；属于政府采购管理范围的，按照政府

采购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。

第十五条 市、县（区）应当按有关规定科学安排使用专项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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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，积极盘活存量资金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专项结余结转资金按

照有关规定执行，对结转结余资金规模较大的地方，控制安排新增

资金。

第十六条 专项资金鼓励采取先建后补、以奖代补、民办公助

等方式，加大对农户、村组集体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

主体实施项目的支持力度；遵循“先建机制、后建工程”原则，坚持

建管并重，创新项目投入运营机制；鼓励采取以工代赈、林权及山

地经营权流转等形式参与水土流失治理，支持水利工程建管体制改

革创新。

第四章 绩效管理与检查监督

第十七条 市、县（区）水利部门应当加快项目前期工作，加

强项目建设管理，按照有关建设规定程序，加快项目实施。市、县

（区）财政部门应当加强资金使用管理，规范资金拨付程序，加快

拨付进度，严禁截留、滞留、转移、挪用资金。

第十八条 各级财政部门按照《福建省省级以上水利财政资金

绩效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闽财农〔2019〕30 号），会同水利部门加强

专项资金预算绩效管理，建立健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，提高

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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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全面落实预算信息公开有关要求，省财政厅、省水

利厅应当在门户网站上公开专项资金分配政策、结果等情况。市、

县（区）财政、水利部门应当及时在门户网站上公开专项资金具体

分配方案、项目实施情况等。

第二十条 各级财政、水利部门应加强专项资金的监督检查。

分配、管理、使用专项资金的部门、单位及个人，应当依法接受审

计、纪检监察等部门监督，对发现的问题，及时制定整改措施并落

实。

第二十一条 专项资金使用管理中存在虚报、冒领、截留、挪

用等违法行为的，除责令将资金归还原有渠道或收回财政外，应当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《福

建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对相关部门和单位予

以处理，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

机关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会同省水利厅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三条 各设区市可结合实际情况，制定具体的实施办

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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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三年，截至到

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《福建省省级水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闽财

农〔2017〕57号）同时废止。此前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

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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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水生态文明建设专项补助标准

序号 项目类别 补助标准

一 安全生态水系

以项目工程为单位，每公里分三

档补助，第一档 120 万元、第二

档 100 万元、第三档 80 万元。

项目确定后省级补助资金先下

达 30-50%，验收合格后再补足。

验收不合格的，剩余的省级资金

不再补助。

县（市、区）分档

第一档 23 个县（市、区）：永泰、云霄、诏安、平和、明溪、清流、宁化、泰宁、建宁、长汀、

武平、连城、顺昌、浦城、光泽、松溪、政和、霞浦、古田、屏南、寿宁、周宁、柘荣。

第二档 26 个县（市、区）：闽清、平潭、大田、尤溪、沙县、将乐、邵武、建阳、建瓯、武夷

山、福鼎、福安、仙游、漳浦、东山、南靖、华安、永定、上杭、漳平、安溪、永春、德化、延

平、三元、蕉城。

第三档 47 个县（市、区）：福清、连江、罗源、闽侯、长乐、福州市本级及所辖区；龙海、长

泰、漳州市本级及所辖区；三明市本级、永安；南平市本级、宁德市本级、莆田市本级及所辖区；

南安、惠安、晋江、石狮、泉州市本级及所辖区；龙岩市本级、新罗。

二 水土保持

①水土流失综合治理、生态清洁型小流域建设、水土保持以奖代补、水土保持生态村以及小型水利水保设施等项目，省

级按总投资不高于 80%补助，且每平方公里补助资金不高于 60 万元。

②水土保持示范、科教园和监测站点建设管理，按总投资全额补助。

三
县域节水型社

会达标建设
每个项目县（市、区）200 万元，其中，原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和综合治水试验县 240 万元。

四
水资源和节水

改革试点县
根据水利部和省委省政府工作任务安排，每个项目县补助不高于 200 万元。

五
农村水电

绿色发展

①2022 年水电站清理整治资金，按水电站数量，每座补助不高于 6500 元。②2023 年水电站清理整治资金，按照省政府

办公厅印发的《福建省水电站清理整治行动方案》安排奖励。③2024 年农村水电绿色发展补助资金按照因素法进行分配。

六 水利风景区 经水利部、省水利厅评定后，一次性予以补助。其中，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50 万元、省级水利风景区 30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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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水灾害防御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水灾害防御专项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

规范性、安全性和有效性，促进我省水利事业可持续、高质量

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福建省省级财政专项资

金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水灾害防御专项资金（以下简称“专项

资金”），是指省级财政安排的主要用于洪涝干旱防御、水利工

程除险及运维、水文监测预报预警、水利工程保险及应急抢险

等方面的补助资金。专项资金分为对市县转移支付和省本级支

出。

第三条 专项资金政策实施期限为三年，到期前由省财政

厅会同省水利厅开展事前绩效评估，报省政府重新立项审批，

并制定新的资金管理办法。

第四条 专项资金管理遵循科学规范、突出重点、注重绩

效、公开透明、强化监管的原则。

第五条 专项资金由财政部门会同水利部门负责管理。

（一）省财政厅负责专项资金年度预算安排，审核专项资金

分配方案，会同省水利厅下达专项资金，监督预算执行，组织

开展预算绩效管理，指导市、县（区）加强专项资金管理等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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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工作。

（二）省水利厅负责编报专项资金年度预算，组织相关专项

规划或实施方案编制，研究提出资金分配和任务清单建议方案，

会同省财政厅下达专项资金，组织开展专项资金绩效管理具体

工作，指导市、县（区）加强项目和资金管理等相关工作。

（三）市、县（区）财政部门主要负责专项资金分解下达、

审核拨付、监督检查以及预算绩效管理等工作。

（四）市、县（区）水利部门主要负责相关专项规划或实施

方案编制，项目审查筛选，研究提出专项资金和任务分解建议

方案，负责项目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，做好专项资金监管和预

算绩效管理具体工作。

第六条 省水利厅编制的以专项资金为主要资金渠道的相

关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，商省财政厅同意后印发实施。市、县

（区）水利部门在编制本地区相关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时，征

求同级财政部门意见。

第二章 使用范围

第七条 专项资金支出范围包括：

（一）洪涝干旱防御，主要用于山洪灾害防治项目非工程措

施、农村基层预警预报体系、防灾减灾系统等项目建设、运行

管理维护及支撑保障工作；水工程调度、水旱灾害防御物资队

伍及抢险的支撑保障工作；水旱灾害救灾工作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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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水利工程除险及运维，主要用于开展公益性水利工程

（库、堤、闸）管理，包括安全监测、雨水情测报、安全鉴定、

除险加固、维修养护等。

（三）水文监测预报预警，主要用于水文水资源站点规划、

建设、管理及运行维护；水文水资源监测、分析评价及信息报

送；水文水资源监测能力和水文情报预报能力建设及提升；水

文水资源信息和网络系统建设、管理和运行维护等。

（四）水利工程保险及应急抢修，主要用于实施水利工程设

施保险、小型水利工程水毁应急抢修等。

第八条 专项资金不得用于征地、移民、单位人员经费及

公用经费，交通工具、办公设备购置等与项目建设和维修养护

无关的经常性支出，以及楼堂馆所建设等支出。

第三章 分配下达与管理

第九条 对市县转移支付采取因素法或项目法分配。

（一）因素法的分配因素及权重如下：

1. 目标任务（权重 50%），根据水利部和省委、省政府决

策部署确定的水利发展目标任务，以及相关专项规划、实施方

案等明确的各地建设任务量（或投资额）进行测算。

2. 地区财力因素（权重 20%），分三档，各档县财力因素

系数分别为：第一档 0.8，第二档 0.6，第三档 0.3。

3. 绩效因素（权重 30%），根据上年项目实施绩效考评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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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、监督检查结果和水利责任目标考核结果综合确定。

（二）项目法分配：

除抢险应急等项目根据灾情、险情安排外，其余项目实行

分类分档补助，补助标准附后。省水利厅结合“十四五”规划、

专项规划（实施方案）建立项目库，并在省水利厅门户网站上

公开。项目库实行动态管理，适时更新。

第十条 市、县（区）水利部门按照下年度专项资金申报

的具体要求，结合当地发展需求，在项目库中筛选推荐辖区内

下年度拟实施的项目，于本年度 9月上报省水利厅。

第十一条 省水利厅商省财政厅根据专项资金预算规模、

项目前期工作情况等，对各地上报的项目进行审核，研究提出

资金分配方案。所安排的项目应完成初步设计或实施方案，以

及具体实施计划等各项前期工作，做到专项资金一经下达即可

实施。

第十二条 省财政厅会同省水利厅在本年度 10月 31 日前

将下年度专项资金按不低于 70%比例提前下达；其余资金待预

算批复后，按规定时间下达。

第十三条 市、县（区）财政、水利部门应当在收到资金

文件后 30天内，将专项资金分解下达至项目县或具体项目，并

将资金下达文件抄送省财政厅、省水利厅。

第十四条 省本级支出纳入部门预算管理，资金拨付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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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执行；属于政府采购管理范围的，

按照政府采购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。

第十五条 市、县（区）应当按有关规定科学安排使用专

项资金，积极盘活存量资金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专项结余结

转资金按照有关规定执行，对结转结余资金规模较大的地方，

控制安排新增资金。

第十六条 专项资金鼓励采取先建后补、以奖代补、民办

公助等方式，加大对农户、村组集体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

农业经营主体实施项目的支持力度；遵循“先建机制、后建工程”

原则，坚持建管并重，创新项目投入运营机制；支持水利工程

建管体制改革创新，鼓励实行小型水利设施一体化管护。

第四章 绩效管理与检查监督

第十七条 市、县（区）水利部门应当加快项目前期工作，

加强项目建设管理，按照有关建设规定程序，加快项目实施。

市、县（区）财政部门应当加强资金使用管理，规范资金拨付

程序，加快拨付进度，严禁截留、滞留、转移、挪用资金。

第十八条 各级财政部门按照《福建省省级以上水利财政

资金绩效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闽财农〔2019〕30号），会同水利部

门加强专项资金预算绩效管理，建立健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

机制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第十九条 全面落实预算信息公开有关要求，省财政厅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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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水利厅应当在门户网站上公开专项资金分配政策、结果等情

况。市、县（区）财政、水利部门应当及时在门户网站上公开

专项资金具体分配方案。

第二十条 各级财政、水利部门应加强专项资金的监督检

查。分配、管理、使用专项资金的部门、单位及个人，应当依

法接受审计、纪检监察等部门监督，对发现的问题，及时制定

整改措施并落实到位。

第二十一条 专项资金使用管理中存在虚报、冒领、截留、

挪用等违法行为的，除责令将资金归还原有渠道或收回财政外，

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

例》《福建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对相关部

门和单位予以处理，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涉嫌犯罪的，

依法移送司法机关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会同省水利厅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三条 各设区市可结合实际情况，制定具体的实施

办法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三年，截

至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《福建省省级水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

（闽财农〔2017〕57号）同时废止。此前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

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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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水灾害防御专项重点项目补助标准

序号 项目 补助标准

一
水库除险加

固

按照项目工程批复概算实行分档补助，

第一档 80%，第二档 60%，且小（1）型

病险水库不高于 360万元/座、小（2）型

病险水库不高于 190万元/座。

第一档 49 县（市、区）分别为：闽清、永泰、平潭、明溪、清流、宁化、大田、尤溪、沙县、将

乐、泰宁、建宁、邵武、建阳、顺昌、建瓯、浦城、武夷山、光泽、松溪、政和、福鼎、霞浦、

福安、古田、屏南、寿宁、周宁、柘荣、仙游、云霄、漳浦、诏安、东山、南靖、平和、华安、

长汀、永定、上杭、武平、漳平、连城、安溪、永春、德化、延平、三元、蕉城。

第二档 47 县（市、区）分别为：闽侯、长乐、连江、罗源、福清、晋江、石狮、南安、长泰、永

安、龙海、惠安以及福州、莆田、三明、泉州、漳州、南平、龙岩、宁德本级及所辖区。

二 安全鉴定
对完成安全鉴定的项目按以下标准定额补助：大型水库 50万元/座，中型水库 30万元/座，小（1）型水库 15万元/座，小（2）型水库 10万

元/座；过闸流量 1000立方米/秒（含）以上水闸 40万元/座、100（含）～1000立方米/秒水闸 20万元/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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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水工程建设与管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水工程建设与管理专项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

使用规范性、安全性和有效性，促进我省水利事业可持续、高质

量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福建省省级财政专项资

金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水工程建设与管理专项资金（以下简称

“专项资金”），是指省级财政安排的主要用于农村供水保障、灌区

节水配套改造和农业水价综合改革、水利科技研究、数字水利建

设运维、省水投集团资本金、水利行业能力建设及水利规划等方

面的补助资金。专项资金分为对市县转移支付和省本级支出。

第三条 专项资金政策实施期限为三年，到期前由省财政厅

会同省水利厅开展事前绩效评估，报省政府重新立项审批，并制

定新的资金管理办法。

第四条 专项资金管理遵循科学规范、突出重点、注重绩效、

公开透明、强化监管的原则。

第五条 专项资金由财政部门会同水利部门负责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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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省财政厅负责专项资金年度预算安排，审核专项资金分

配方案，会同省水利厅下达专项资金，监督预算执行，组织开展

预算绩效管理，指导市、县（区）加强专项资金管理等相关工作。

（二）省水利厅负责编报专项资金年度预算，组织相关专项规

划或实施方案编制，研究提出资金分配和任务清单建议方案，会

同省财政厅下达专项资金，组织开展专项资金绩效管理具体工作，

指导市、县（区）加强项目和资金管理等相关工作。

（三）市、县（区）财政部门主要负责专项资金分解下达、审

核拨付、监督检查以及预算绩效管理等工作。

（四）市、县（区）水利部门主要负责相关专项规划或实施方

案编制，项目审查筛选，研究提出专项资金和任务分解建议方案，

负责项目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，做好专项资金监督和预算绩效管

理具体工作。

第六条 省水利厅编制的以专项资金为主要资金渠道的相关

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，商省财政厅同意后印发实施。市、县（区）

水利部门在编制本地区相关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时，征求同级财

政部门意见。

第二章 使用范围

第七条 专项资金支出范围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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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农村供水保障，主要支持城乡供水一体化建设，用于规

模化供水工程、单村及小型供水工程和配套的水源，以及农村供

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项目等建设。

（二）灌区节水配套改造和农业水价综合改革，主要用于实施

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及农业水价综合改革，配套完善农业灌溉

供水计量设施，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测算分析，灌溉试验站

基础设施改造及试验研究。

（三）水利科技研究，主要用于水利科学技术研究、创新平台

建设、示范项目建设，以及水利科普、水利科技成果推广等。

（四）数字水利建设运维，主要用于数字水利建设与运行维护，

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。

（五）省水投集团资本金。

（六）水利行业能力建设，主要用于水利行业监督、安全生产

基础设施建设和监管、建设管理、培训等。

（七）水利规划，主要用于编制全省水利发展规划、综合规划、

专业规划和专项规划等。

第八条 专项资金不得用于征地、移民、单位人员经费及公

用经费，交通工具、办公设备购置等与项目建设和维修养护无关

的经常性支出，以及楼堂馆所建设等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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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分配下达与管理

第九条 对市县转移支付采取因素法或项目法分配。

（一）因素法的分配因素及权重如下：

1. 目标任务（权重 50%），根据省委、省政府决策部署确定

的水利发展目标任务，以及相关专项规划、实施方案等明确的各

地建设任务量（或投资额）进行测算。

2. 地区财力因素（权重 20%），分三档，各档县财力因素系

数分别为：第一档 0.8，第二档 0.6，第三档 0.3。

3. 绩效因素（权重 30%），根据上年项目实施绩效考评情况、

监督检查结果和水利责任目标考核结果综合确定。

（二）项目法分配：实行分类分档补助，补助标准附后。省水

利厅结合“十四五”规划、专项规划（实施方案）建立项目库，并

在省水利厅门户网站上公开。项目库实行动态管理，适时更新。

第十条 市、县（区）水利部门按照下年度专项资金申报的

具体要求，结合当地发展需求，在项目库中筛选推荐辖区内下年

度拟实施的项目，于本年度 9月上报省水利厅。

第十一条 省水利厅商省财政厅根据专项资金预算规模、项

目前期工作情况等，对各地上报的项目进行审核，研究提出资金

分配方案。所安排的项目应完成初步设计或实施方案，以及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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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计划等各项前期工作，做到专项资金一经下达即可实施。

第十二条 省财政厅会同省水利厅在本年度 10 月 31日前将

下年度专项资金按不低于 70%比例提前下达；其余资金待预算批

复后，按规定时间下达。

第十三条 市、县（区）财政、水利部门应当在收到资金文

件后 30天内，将专项资金分解下达至项目县或具体项目，并将资

金下达文件抄送省财政厅、省水利厅。

第十四条 省本级支出纳入部门预算管理，资金拨付按照国

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执行；属于政府采购管理范围的，按照

政府采购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；水利科技经费按照国家和省级

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十五条 市、县（区）应当按有关规定科学安排使用专项

资金，积极盘活存量资金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专项结余结转资

金按照有关规定执行，对结转结余资金规模较大的地方，控制安

排新增资金。

第十六条 专项资金鼓励采取先建后补、以奖代补、民办公

助等方式加大对农户、村组集体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

营主体实施项目的支持力度；遵循“先建机制、后建工程”原则，

坚持建管并重，创新项目投入运营机制；支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

和水利工程建管体制机制改革创新，鼓励实行小型水利设施一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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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管护。

第四章 绩效管理与检查监督

第十七条 市、县（区）水利部门应当加快项目前期工作，

加强项目建设管理，按照有关建设规定程序，加快项目实施。市、

县（区）财政部门应当加强资金使用管理，规范资金拨付程序，

加快拨付进度，严禁截留、滞留、转移、挪用资金。

第十八条 各级财政部门按照《福建省省级以上水利财政资

金绩效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闽财农〔2019〕30号），会同水利部门加

强专项资金预算绩效管理，建立健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，

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第十九条 全面落实预算信息公开有关要求，省财政厅、省

水利厅应当在门户网站上公开专项资金分配政策、结果等情况。

市、县（区）财政、水利部门应当及时在门户网站上公开专项资

金具体分配方案、项目实施情况等。

第二十条 各级财政和水利部门应加强专项资金的监督检

查。分配、管理、使用专项资金的部门、单位及个人，应当依法

接受审计、纪检监察等部门监督，对发现的问题，及时制定整改

措施并落实。

第二十一条 专项资金使用管理中存在虚报、冒领、截留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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挪用等违法行为的，除责令将资金归还原有渠道或收回财政外，

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

《福建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对相关部门和

单位予以处理，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涉嫌犯罪的，依法

移送司法机关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会同省水利厅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三条 各设区市可结合实际情况，制定具体的实施办

法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三年，截至

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《福建省省级水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闽

财农〔2017〕57号）同时废止。此前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

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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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水工程建设与管理专项补助标准

序号 项目类别 补助标准

一
农村供水保

障工程

按照《巩固提升农村供

水保障水平实施方案》，

省级按项目资本金分

四档补助，其中，原省

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

县补助 85%，转移支付

第一档县补助 70%，转

移支付第二档县补助

60%，其他县（市、区）

补助 30%。

县（市、区）分档

原省级扶贫开发工作 23个重点县：永泰、霞浦、古田、柘荣、屏南、周宁、寿宁、诏安、云霄、平和、武平、长

汀、连城、建宁、清流、明溪、宁化、泰宁、浦城、光泽、顺昌、松溪、政和。

第一档 26个县（市、区）：闽清、蕉城、福鼎、福安、仙游、安溪、永春、德化、漳浦、东山、南靖、华安、永

定、上杭、漳平、三元、大田、尤溪、沙县、将乐、延平、邵武、建阳、建瓯、武夷山、平潭。

第二档 9个县（市、区）：连江、罗源、南安、长泰、荔城、秀屿、城厢、涵江。

其他 40个县（市、区）：闽侯、福清、惠安、晋江、石狮、龙海、新罗、永安、福州市本级及所辖区、泉州市本

级及所辖区、漳州市本级及所辖区。其中，晋安、马尾、晋江、石狮、芗城等 5个区（市）原则上不作安排。

农村供水巩固拓展脱

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

兴有效衔接项目

根据地区财力因素进行分档补助，按投资金额第一档县（市、区）补助 80%、第二档县（市、区）补助70%、第三

档县（市、区）补助 60%。

二

灌区节水配

套改造和农

业水价综合

改革项目

①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，省级补助按照改造受益面积，每亩补助 500 元。②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，省级补助按照改革实施面积，每亩

补助 100 元；配套中央项目的，每亩补助 25元。③灌溉试验：根据灌溉试验站研究课题任务轻重，省级补助每站不高于50万元。④样点

灌区用水实测：按照灌区规模，省级补助每个灌区不高于 10万元。

三
水利科研与

推广项目

省级分四类定额补助：①一般项目补助不超过 15万；②重点项目补助原则上不超过 50万，重大科研攻关项目补助原则上不超过 1000 万；

③青年项目（项目主持人 35周岁以下）补助 10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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